
親愛的老師們： 

依家庭教育法及新北市教育局規定，家庭教育人員(含教師、輔導專業人員、行政人員)每年應

接受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，本校限於經費與研習時間之限制，未仍在校內舉辦家庭教

育的相關研習，故需麻煩各位老師們，於寒假期間自行至「教師 E學院」進行線上研習後，下載研

習證明，於新學期開學兩週內(2/18日之前)，將 4小時的研習證明寄至

wulin840@apps.wles.ntpc.edu.tw ，研習路徑檢附如下，請大家參考，謝謝！ 

 

  

  

研習路徑如下↓  

https://ups.moe.edu.tw/mooc/index.php 或搜尋「教師 E 學院」並點選登入  

 

  

  

  

點選「使用教育雲端帳號或縣市帳號登入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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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使用縣市帳號登入」  

 

  

點選「新北市」  

 

  



輸入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  

  
  
 

 

 

搜尋「家庭教育」並完成教育局規定之四小時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時數。  

  



 觀看完課程後，進行測驗。  

  
  
 

 

 

測驗合格後，進入我的學習檔案，將研習完的課程勾選起來，右下方就會呈現「檢視

時數證明清單」。 

  
  
 

 

 



按下「下載時數證明」 

  
  
 

 

 

左上方就可下載時數證明 pfd檔，請將此檔寄至 wulin840@apps.wles.ntpc.edu.tw即

可，感謝您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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